
北京师范大学财经处 

师财通[2018]第 1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试行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规范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费

的管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校内各单位：  

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员费、劳务费的审批程序，防范财务风

险，保障资金安全，财经处制定了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规范

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费的管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现予通

知试行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 

财经处 

2018 年 11 月 1 日 

  



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规范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费的管

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各类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费的管理，

有效防止内控风险的发生，根据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

范（试行）（财会[2012]21号）》以及教育部、财政部有关文

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就我校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

费做如下管理指导意见。 

一、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费范围 

本指导意见针对使用北京师范大学经费发放的，且在北

京师范大学财务网上综合服务平台“网上申报系统”申报的

各类人员费、劳务费，包括在职部门酬金、在职年终奖、院

处聘工资、院处聘部门酬金、院处聘年终奖、返聘费、学生

劳务、校外劳务、被试费、咨询费、稿酬等。 

二、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费所需资料 

1.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费所需材料分如下两类： 

第一类是由发放单位制定的发放依据、发放标准、工作

内容、工作量统计等，由发放单位保存； 

第二类是由财经处作为凭单附件保存的相应资料。 

2.由发放单位保存的第一类资料（包括电子资料、纸质

资料）应由发放单位指定专人进行留存、整理、保管，以便

相关检查人员查阅。 

3.由发放单位保存的第一类资料主要包括： 



① 在职部门酬金、在职年终奖的申报发放应保存发放

标准、考勤表、加班统计表、领导班子会议纪要等

原始资料。 

② 院处聘工资、院处聘部门酬金、院处聘年终奖的申

报发放应保存符合学校规定的劳动合同、工资组成

详单（包括工资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等）、考

勤表、加班统计表、领导班子会议纪要等原始资料。 

③ 返聘费的申报发放应保存符合学校规定的返聘协

议，在协议期间可以发放返聘费。 

④ 学生劳务、校外劳务的申报发放应保存发放劳务说

明，应详细描述发放对象的工作内容、时间、地点

等，并说明发放标准及收款人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等

信息。 

⑤ 申报发放实际入境的境外人员劳务时需留存境外人

员护照首页复印件、签证页复印件、入境页复印件。 

⑥ 咨询费的发放标准依据《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项目专

家咨询费发放实施细则》执行。 

⑦ 其余人员费、劳务费发放标准，有国家和学校具体

发放标准的，说明执行的具体标准；没有国家或学

校具体发放标准的，由各发放单位按“三重一大”

事项讨论决定相关标准，并保留会议纪要。 

4. 由财经处作为凭单附件保存的第二类资料主要包

括： 

①“网上申报系统”打印出的《发放表》。 



②申报发放实际入境的境外人员劳务时需提交护照首

页复印件、入境页复印件、工作说明（包括工作协议、工作

内容、工作量统计等）。 

③申报发放未实际入境的境外人员劳务时需提交向境

外汇款发放劳务的证明、工作说明（包括工作内容、工作量

统计等）。 

④申报发放专家咨询费时提交《北京师范大学科研项目

专家咨询费发放审批表》。 

5、由财经处作为凭单附件保存的第二类资料中的《发

放表》，应由项目负责人、二级单位财务负责人签字审批，

加盖二级单位公章。 

三、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费的审批责任 

1.项目负责人为人员费、劳务费发放的直接责任人，对

申报发放的人员费、劳务费的真实性、相关性、合规性承担

直接责任。 

2.二级单位财务负责人对人员费、劳务费发放负有监管

责任，对其真实性、相关性、合规性进行监督审核。二级单

位财务负责人应依据由发放单位保存的第一类资料审签《发

放表》。 

3.1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由项目负责人、二级单位财务负

责人签字审批的人员费、劳务费支付，在支出项目预算范围

合法、支付申请单位严格把关情况下，经各单位财务负责人

初审、财经处审核岗审核、财经处复核岗复核后，不需再由



财经处领导审批。 

四、监督检查 

1.各二级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网上申报人员费、劳务

费的内控管理，对无发放标准、发放标准不清楚、发放内容

不清楚、无工作量统计、无用工协议、无发放劳务说明等资

料不完整的网上人员费、劳务费申报，二级单位财务负责人

应拒绝审签。 

2.财经处对由各发放单位保存的第一类资料每年组织 2

次抽查。学校审计、财经等部门对二级单位网上申报人员费、

劳务费的管理和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各二级单位应自觉

接受学校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对发现问题的单位，由学校

审计、财经等部门责令改正，违规资金应予追回，并视情况

予以通报。对直接责任人和单位负责人，报请学校纪检监察

部门按照规定给予相应处分。 

3.对于虚构人员费（劳务费）、冒领人员费（劳务费）

等违规行为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 

  

 


